
靜宜大學靈性發展諮詢導師實施細則 

 

民國 113年 12月 18日行政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本校為推展學生住宿學習與靈性發展，落實生命教育並提供住宿生社

會與心理支持，依據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之功能導師精神，設置靈性

發展諮詢導師，並訂定本細則。 

第二條 導師名額分配與遴選條件： 

一、 各宿舍靈性發展諮詢導師數，以希嘉學苑 2 名，思高學苑 1 名，

善牧學苑 1名為原則，視學生需求增減之。 

二、 靈性發展諮詢導師每學年由校牧推薦適當之教職員或教會人士，

並經由學務長、宗輔室主任及住宿組組長共同確認後指派。 

第三條 工作任務： 

一、 協助住宿生探索生命與人生議題。 

二、 提供住宿生獲得生涯、職涯探索之諮詢建議。 

三、 依住宿生諮詢的議題，協助連結校內外相關資源。 

四、 每月出席宗教輔導室主任召開之靈性發展諮詢導師月會，以分享

諮詢經驗。 

五、 每位靈性發展諮詢導師服務時間以每週 1次、每次 2小時（19:00-

21:00）為原則，採預約制。如當日無人預約，則開放現場諮詢。 

六、 靈性發展諮詢導師每次提供諮詢服務後，應完成相關紀錄表單並

由住宿服務組存查。 

第四條 為維護學生個人福祉及權利，接受諮詢學生的個人資料、諮詢內容與紀

錄之使用與保管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、學生輔導法及靜宜大學個人資

料保護與管理要點等規範執行。靈性發展諮詢導師在執行職務時，應恪

守上述規範。 

第五條 靈性發展諮詢導師之服務為推廣服務性質，試辦期以不支領薪資為原

則。 

第六條 靈性發展諮詢導師表現傑出者，得依本細則由學生事務處、宗教輔導室

推薦，簽請校長核發獎勵表揚鼓勵。 

第七條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校長公告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